
债权转让协议

转让人:海安县大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(下称甲方)；受让人:帝诚机械制
造(江苏)有限公司(下称乙方)。甲乙双方就债权转让达成如下协议:一、
甲方将江苏丰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欠甲方未给付的货款及利息合计3244
358.65元的债权(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)转让给乙方。二、
乙方愿意接受。三、双方就该转让事宜今后无涉。四、协议签订后通知
债务人，如未能留置送达，同意公告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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